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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失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營各方出資的若干規定
【發布單位】經貿部、國家工商局
【發布日期】1988年1月1日
【失效日期】2014年3月1日

【法規沿革】
‧1987年12月30日國務院批准，1988年1月1日對外經濟貿易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
【失效依據】國務院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2014)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第1條
　　為保護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以下簡稱合營企業）合營各方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他有關法規，制定本規定。
第2條
　　合營各方按照合營合同的規定向合營企業認繳的出資，必須是合營者自己所有的現金、自己所有並且未設立任何擔保物權的實物、工業產權、專有技術等。
　　凡是以實物、工業產權、專有技術作價出資的，出資者應當出具擁有所有權和處置權的有效證明。
第3條
　　合營企業任何一方不得用以合營企業名義取得的貸款、租賃的設備或者其他財產以及合營者以外的他人財產作為自己的出資，也不得以合營企業的財產和權益或者合營他方的財產和權益為其出資擔保。
[bookmark: a4]第4條
　　合營各方應當在合營合同中訂明出資期限，並且應當按照合營合同規定的期限繳清各自的出資。合營企業依照有關規定發給的出資證明書應當報送原審批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備案。合營合同中規定一次繳清出資的，合營各方應當從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6個月內繳清。
　　合營合同中規定分期繳付出資的，合營各方第一期出資，不得低於各自認繳出資額的15％，並且應當在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3個月內繳清。
[bookmark: a5]第5條
　　合營各方未能在第四條規定的期限內繳付出資的，視同合營企業自動解散，合營企業批准證書自動失效。合營企業應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註銷登記手續，繳銷營業執照；不辦理註銷登記手續和繳銷營業執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其營業執照，並予以公告。
第6條
　　合營各方繳付第一期出資後，超過合營合同規定的其他任何一期出資期限3個月，仍未出資或者出資不足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當會同原審批機關發出通知，要求合營各方在1個月內繳清出資。
　　未按照前款規定的通知期限繳清出資的，原審批機關有權撤銷對該合營企業的批准證書。批准證書撤銷後，合營企業應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註銷登記手續，繳銷營業執照，並清理債權債務；不辦理註銷登記手續和繳銷營業執照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有權吊銷其營業執照，並予以公告。
第7條
　　合營一方未按照合營合同的規定如期繳付或者繳清其出資的，即構成違約。守約方應當催告違約方在1個月內繳付或者繳清出資。逾期仍未繳付或者繳清的，視同違約方放棄在合營合同中的一切權利，自動退出合營企業。守約方應當在逾期後1個月內，向原審批機關申請批准解散合營企業或者申請批准另找合營者承擔違約方在合營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守約方可以依法要求違約方賠償因未繳付或者繳清出資造成的經濟損失。
　　前款違約方已經按照合營合同規定繳付部分出資的，由合營企業對該出資進行清理。
　　守約方未按照第一款規定向原審批機關申請批准解散合營企業或者申請批准另找合營者的，審批機關有權撤銷對該合營企業的批准證書。批准證書撤銷後，合營企業應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註銷登記手續，繳銷營業執照；不辦理註銷登記手續和繳銷營業執照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有權吊銷其營業執照，並予以公告。
第8條
　　本規定施行之日前已領取營業執照的合營企業，如合營各方或者任何一方未按照合營合同規定的出資期限繳付其出資的，應當在本規定施行之日起2個月內繳清按照合同規定應當繳付的出資。
[bookmark: _GoBack]　　在前款規定的期限內仍未繳清其出資的，可按照本規定第五條至第七條的規定辦理。
第9條
　　在本規定施行之日前已領取營業執照的合營企血，如果合營各方未在合營合同中訂明各自出資期限，並且未繳清出資的，合營各方應當在本規定施行之日起2個月內，按照本規定簽訂關於合營各方繳付出資期限的合營合同補充協議，報原審批機關審批，獲准後，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備案。
　　前款合營各方在2個月內未簽訂繳付出資期限補充協定，又未繳清出資，致使合營企業自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無法籌建或者無法開業滿6個月的，原審批機關有權撤銷對該合營企業的批准證書。批准證書撤銷後，合營企業應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註銷登記手續，繳銷營業執照；不辦理註銷登記手續和繳銷營業執照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有權吊銷其營業執照，並予以公告。
第10條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作各方的出資參照本規定執行。
第11條
　　本規定自1988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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